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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残疾人事业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二）听取残疾人意见，反映残疾人需要，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三）团结、教育残疾人遵守法律，履行应尽义务，发扬乐观进取精神，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四）弘扬人道主义，宣传残疾人事业，沟通政府、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动员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
（五）开展残疾人康复、教育、扶贫、劳动就业、文化、体育、科研、福利、社会服务、用品开发指导、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等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六）开展残疾人事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七）承担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八）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会同有关部门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九）指导基层特别是社区残疾人工作。
二、部门预算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度单位预算仅包括局本级预算，无其他下属单位预算。
三、2025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烈山区残联将继续遵守残疾人事业做的明确安排和部署执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力争注重质量，继续实施惠残民生实事项目；加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提高精准康复率，提高辅具适配率；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创新宣传，残联将继续利用文化进家庭、日常文体活动等宣传惠残助残政策，让惠残助残民生实事项目深入人心，提升残疾人的社会融入感；强化劳动就业、扶贫保障工作。开展残疾人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继续开展落实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残疾学生救助、残疾家庭子女救助，大学生救助，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残疾人教育条例》，让残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子女优先享受到国家助学政策；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为群众网上办事提供便利，努力践行“打通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部分 2025年部门预算表
见附件1-2
                      
第三部分 202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25年收支总表的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收支总预算153.52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二、关于2025年收入总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收入预算153.52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53.52万元。
（一）本年收入153.52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3.52万元，占100%，比2024年预算减少6.66万元，下降4%，原因主要是压减项目收入。
三、关于2025年支出总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支出预算153.52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减少6.66万元，下降4%，原因主要是压减项目支出。其中，基本支出37.52万元，占24.4%，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日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项目支出116万元，占75.6%，主要用于主要用于民生实事项目及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四、关于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153.52万元。收入按资金来源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3.52万元；按资金年度分为：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53.52万元。支出按功能分类分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6.3万元，占95.3%；卫生健康支出1.72万元，占1.1%；住房保障支出5.5万元，占3.6%。
五、关于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变化情况。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3.52万元，比2024年预算减少6.66万元，下降4%，主要原因：压减项目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6.3万元，占95.3%；卫生健康支出1.72万元，占1.1%；住房保障支出5.5万元，占3.6%。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养老支出（款）归口管理的单位离退休（项）2025年预算1.94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1.94万元，原因主要是归口变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5年预算2.45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0.05万元，增长2%，原因主要是社保基数上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1.23万，比2024年预算增加0.03万元，增长2.5%，原因主要是社保基数上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残疾人事业（款）归口管理的行政运行（项）20.78万，比2024年预算减少1.32万元，下降6%，原因主要是节省开支。一般行政事务管理（项）3.9万，比2024年预算减少0.3万元，下降7%，原因主要是节省开支。残疾人康复（项）91万，比2024年预算减少3万元，增长下降3%，原因主要是压减项目开支。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项）25万，比2024年预算减少1万元，增长下降3.8%，原因主要是压减项目开支。
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5年预算1.1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1.1万元，原因主要是归口变化。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5年预算0.58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减少1.25万元，下降68%，原因主要是归口变化。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2025年预算0.04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0.04万元，原因主要是归口变化。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5年预算5.5万元，比2024年预算减少2.91万元，下降35%，原因主要是预算归口变化。
六、关于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37.5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3.62万元，公用经费3.9万元。
（一）人员经费33.6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工会经费、福利费、住房公积金、退休费、医疗费补助等。
（二）公用经费3.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其他交通费用等。
七、关于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关于2025年项目支出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预算共安排项目支出116万元，比2024年预算减少4万元，下降3%，原因主要是压减项目支出。主要包括：本年财政拨款安排11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116万元。
十、关于2025年政府采购支出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没有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和单位资金安排的政府采购支出。
十一、关于2025年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表的说明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没有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支出。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4万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淮北市烈山区残疾人联合会共有车辆0辆。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2025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公务用车0辆；安排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部门或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按照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等。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本单位所属下级单位上缴给本单位的全部收入。
六、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以后年度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除基本支出之外的支出，主要用于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
十、机关运行经费: 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